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一、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  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二、行政机关告知
（一）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道路运输从业资格核发
子项名称：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许可
（2） 证明事项（证明材料）内容
     学历证明
（3） 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三条 申请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有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考试合格，取得上岗资格证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交通部令2006第9号发布，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52号第一次修正，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18号第二次修正）第六条第三款 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必须取得相应从业资格，方可从事相应的道路运输活动。第八条第二款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考试由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组织实施，每季度组织一次考试。
  
（四）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危险货物、剧毒化学品、爆炸品、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装卸和押运人员。
（五）承诺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代为承诺。
（六）承诺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具备与证明材料同等效力
（七）不实承诺责任
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 依法依规处理。
（八）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承诺持有以下符合要求和有关规定的材料（在□里勾选：
申请人对行政机关告知书的内容认真的阅读，对理解不清的问题已向经办人员书面提出，并得到了准确的答复。现就行政机关告知书的要求慎重作如下承诺，该承诺为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由申请人承担法律后果。
1、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核发申请人承诺 
（1）承诺履行行业主管部门告知的义务，接受履行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2）承诺现有条件不存在法律法规和我州规定的禁止生产经营、达到整改条件等情形。 
（3）承诺在履行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考试条件的：
（4）承诺在行业主管部门要求整改的时间内达到申请许可证件的全部条件。
（5）具有行业主管部门所要求的身体条件。
（6）承诺生产经营中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管理规定。 
（7）承诺因不履行义务和违法生产经营自行承担经济风险损失和法律责任。 
（8）承诺在危险货物运输期间按时更换、修理运输车辆，按时进行车辆审验、运输期间携带罐体检测合格证或检测报告复印件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自愿接受行业主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给予的处罚。 


承诺人(签名)：	         行政机关(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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